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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環保團體與政府的關係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社會文化委員會委員 

 

如果環保行政機關有意願以保護台灣環境為己任，行政機關與民間環

保團體應是「戰友」的關係。故而若要更有效運用資源推動環保工

作，就應加強改善環保署與環保團體的合作方式。 
 

本文根據對96個比較活躍的民間環保團

體（包括社團法人、協會和財團法人基金

會）的問卷調查，勾勒出台灣草根環保組

織的特性，並從而進一步透視他們與政府

環保機關互動關係，以探究未來可以如何

改善民間環保團體與政府的共生關係。  

一、台灣草根環保團體的一般

特性 

1.由組織的成立的年代來看，解嚴是民

間環保團體數量成長的重要分水嶺，解嚴

後環保團體的增加速率是解嚴前的 11.5

倍。我們認為環保團體絕對數量的增加，

一方面反映出1990年代解嚴後的台灣社會

仍然持續面對層出不窮的環境危機，另一

方面因應於社會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與需求

日增，環保議題不斷地與生態、社區文化

等議題結合，草根環保團體的快速增加乃

構成了一個新興、自主、且持續擴張中的

環保團體社群。  

2.以組織年齡來說，環保團體的組織年

齡普遍偏低，年齡低於三年的團體高達總

數的四成，而低於六年的團體佔六成以

上，可見民間環保團體的成長是1990年代

的社會產物。  

3.以團體的組織特性來說，有 15%是未

向政府登記的團體。向政府機關申請登記

的團體中，有四分之一強曾經有非合法化

的「未登記」經驗。在行政層級上，這80

個已登記的團體普遍都向中央及縣市集中

（財團法人向中央集中，而社團法人向縣

市集中），省市此一層級則呈現空洞化的

現象。  

4.環保團體的數量增加有區位的特性，

在過去五年中，某些縣市（高雄縣市、苗

栗縣、台南縣市、屏東縣、澎湖縣）中環

保團體數量的增加遠較其他縣市明顯，而

這些縣市或是台灣工業污染程度最嚴重的

區域，或是近年國家規劃大型工業區或面

對其他形式污染壓力日增的縣市。也就是

說，在這些正在或即將面對嚴重環境污染

潛在危機的縣市中，環保運動組織化的傾

向也越明顯。  

5.在成員與預算數上，台灣的民間環保

團體普遍是「小而窮」。人數在50人以下

的團體佔總數的三成，低於兩百人的團體

則高達七成。年度預算低於 50萬的超過4

成，低於兩百萬的更近七成。相對於這些

小型而財務困窘的團體，台灣也有少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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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眾多資源甚豐的環保團體，例如有 7%

的環保團體年度預算超過一千萬， 8%的

團體成員數超過一千人。我們也據此指出

環保團體社群中亦有階層化的現象。  

6.以組織議題來說，沒有任何只做公害

議題的團體，有百分之五的團體只關心垃

圾與資源回收，48.9%的團體只關心生態

議題，45.7%的團體兼做生態與公害。  

7.以抗爭參與的經驗來說，有 56.8%的

民間環保團體曾參與過與環保議題相關的

抗爭活動，其參與形式由溫和的簽名連署

到激烈的封鎖、圍堵、絕食，並從在政治

體制外進行草根反抗到積極推出綠色的政

治代理人參與選舉。  

8.就環保團體所面對的困境來說，財務

困難與工作人員不足是最主要的組織內部

問題，「行政機關、政黨、政治人物對環

保缺乏誠意與決心」與「環保法令不夠周

延或未徹底執行」為嚴重的外部問題。  

二、環保團體與環保署的合作

關係 

1.相較於地方環保行政機關與其他政府

機關，環保署與環保團體的合作比例最

低。  

2.環保署傾向於「鼓勵民間社團配合環

保署施政目標」，也因此，到目前為止絕

大多數的合作計劃都是軟性的廢棄物回

收、清潔維護、淨山淨野等活動。  

3.根據過去環保署曾合作過的團體特性

來說，環保署的合作對象的年度預算數普

遍偏高（即較有錢的團體），組織年齡偏

高，以及處理軟性的垃圾及回收議題。  

4.當我們分析環保署所提供的合作團體

名單時，發現在歷年的補助案中，有所謂

「團體重疊」的現象。在總數 155個曾與

環保署合作過的團體中，有超過五分之一

的團體連續三年或兩年獲得環保署的經費

補助。  

三、環保團體與政府的共生關

係 

我們認為環保團體與環保署（或環保行

政機關）的共生關係，可以從以下的幾個

層次來加以分析：  

1.在最抽象的理念層次上，如同一個環

保團體所指出的：「如果環保行政機關有

意願以保護台灣環境為己任，行政機關與

民間環保團體應是『戰友』的關係」。  

2.在將理念落實的層次上，近年來，環

保團體與環保署之間逐漸發展出一種資源

交換、相互支援的關係。環保署開始下放

資源到民間環保團體，並在財務上對其有

所助益；反過來說，環保團體背後的草根

力量也在環保法案、環保預算、抨擊強勢

的經建部會等問題上成為環保署的後盾，

如同一位環保署官員所說的：「有一些我

們（做為國家機關中的一員）不方便（對

經建部會）說的話，民間團體都幫我們說

了」。  

但是環保署和環保團體間也有共食關

係，雙方一方面在爭奪環保議題的發言權

與詮釋權，另方面在環保政策的面向上，

雙方對於如何解決環保問題的觀點往往殊

異、手段也有所不同，且彼此互信程度不

足。當雙方的競爭關係白熱化，最常見的

現象就是，雙方在媒體上互罵、民間團體

遊說立法院杯葛環保預算及一些「不環

保」的環保法案，環保署則會對某些環保

團體「點油作記號」，令其成為「拒絕往

來戶」。有趣的是，同樣一套代議政治程

序，卻可以在不同的議題上精確地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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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與環保署之間的衝突、競爭與合

縱連橫的關係。  

四、改善民間環保團體與政府

關係的途徑 

1.廣開民間草根團體與環保署的溝通管道

並予以制度化 

我們發現環保團體普遍認為與環保署之

間的溝通管道不足，而紛紛建議環保署

「定期召開公聽會、座談會」，其目的在

於「藉由定期的會議、明確的對話窗口，

使環保團體的意見得以表達」。據稱環保

署每三個月由署長召開一次與環保團體的

聯繫溝通會議，但根據環保署第 9至13次

環保團體聯繫會議紀錄，每次會議之間的

間隔至少是六個月以上。除此之外，參與

環保署的聯繫溝通會議的團體大多為北部

團體，若非處理全國性環保議題的團體，

即為環保署轄下的二十一個財團法人基金

會。我們認為這些團體的發言不足以涵蓋

中、南與東台灣所面對的環境危機。因

此，我們建議環保署分區召開聯繫溝通會

議，邀請不同區域的民間環保團體，以廣

納民意。  

2.建立環保行政與環保團體共享的公共論壇 

許多從未與環保署合作的團體紛紛建議

環保署開放溝通管道，互換資訊。我們認

為為增強環保署與環保團體、及環保團體

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版一份「台灣環保通

訊」實有必要，並由環保署出資，委由環

保團體輪流編輯發行這份通訊。在環保署

方面，可定期公佈環保法規、環境工程、

環境影響評估之進度，對民間環保團體所

提建議和批評提出答辯，並在有必要時尋

求環保團體的支援。在環保團體方面，分

享交換各地環保團體的組織經營經驗、介

紹所成立的民間環保團體、公佈台灣環境

新聞、支援有危機的團體等等。  

3.補助環保團體的辦法應公開，且開放給

所有環保團體申請 

我們認為環保署做為國家最高職掌環保

事務之行政機關，實不宜自限於與特定環

保團體合作，應敞開大門，廣納意見。再

者，與民間團體合作並予以補助，乃是結

合政府資源與民間人力智慧的方法，各國

均行之有年，絕無可議之處。雖說如此，

但在如何執行這種與民間團體的合作關係

上，卻必須非常小心。例如資訊公開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如果環保署以資源

有限為由，不願公開補助資訊，這樣的作

法一方面令人產生不必要的政治聯想，以

為這些補助款是環保署的「收買錢」，另

一方面也使部分民間團體壟斷了這些補助

資源，反而擴大了民間環保團體社群內的

「貧富差距」。  

環保署固然應開放管道來補助環保團

體，但環保團體也相對地要負起確實認真

執行合作計劃的責任。例如在計劃執行終

了，應有對執行成果的評鑑制度，以確保

全體國民所繳納的賦稅是被合理、正當地

使用，並可透過評鑑制度進一步提升合作

計劃的執行成果。  

4.擴大並加強與生態保育團體的合作  

雖說在目前的政府體制下，多數的民間

生態保育團體的主管機關為農委會，但是

有鑑於生態保育實為環境保護工作的一

支，我們認為環保署應廣泛吸納並瞭解其

觀點，為將來升格為環保部做準備。  

5.環保署對於民間環保團體社群的動態應

做一通盤的瞭解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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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環境議題和新生危機的出現，環

保團體社群的生態也隨之變動。例如在過

去十年台灣環保運動的發展中，環保團體

的數量在近年來快速增加，原本只是賞

鳥、爬山的休閒性生態團體開始加入環境

抗爭的行列，而且環保團體的抗爭手段也

從悲情的抗爭途徑，轉變為細緻的司法行

政訴訟、結合國外環保團體對國內施壓等

等。  

面對這些新的轉變，環保署必須加以理

解與掌握。我們認為對民間環保團體進行

長期分年的研究有其必要。例如每隔兩至

三年對全台所有的環保團體進行訪查，這

樣的資料一方面有助於掌握台灣環保團體

社群的變動，瞭解新環境議題、抗爭手段

的出現，並提供短期的政策建議。長期來

說，這些資料的累積與收集，更是書寫台

灣的環境保護運動史的重要史料。  

根據環保團體所反映的外部困難，「行

政機關、政黨、政治人物對環保缺乏誠意

與決心」與「環保法令不夠周延或未徹底

執行」兩項高居榜首，因此，環保署應堅

守環保把關者之政策角色。  

在環保署的部分，最為人詬病的即是

「環境影響評估」的公信力。許多接受訪

問的環保運動人士以他們參與環評的經

驗，即指責環保署官員在議程、會議程序

上有「偏袒」資方之虞，以及偏向環保觀

點的環評委員在第二階段環評時，有被刻

意忽視之種種情事。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

再次重申作者早在十年前「七○年代反污

染自力救濟的結構與過程分析」研究報告

中所提出的建議：「針對……開發建設，

環保署務必嚴守身為環境把關者的角色，

依法依理確實審查所提的『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以建立EIA的公信力……」  ◎  

 


